
广 东 省 食 品 学 会

关于预申报 2026-2027 年度青年科技人才培育计划

工作的通知
粤食学[2026]第 08 号

各会员、会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引导、支持探索创新青年科技人才选拔培养

机制，推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推进新时代人才强省建设，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

协会青年科技人才培育计划管理办法》，《广东省科协关于开展 2026-2027年度青年科技人

才培育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学会现开展 2026-2027年度青年科技人才培

育计划预申报工作，旨在精准掌握和摸查申报人员情况，便于向省科协申报具体名额。请大

家予关注，积极申报。

一、项目情况

本项目由个人申请，实施期限为2年。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人应具备的条件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政治过硬、学风优良、遵纪守法，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四个面向”，践行

科学家精神，遵守科学道德规范。

2、年龄在 35周岁以下（按申报年 6月 30日实足年龄计算）在广东省工作的中国籍公民

（女性科技工作者年龄可以放宽至 37周岁）。

3、取得博士学位。

4、在食品及相关领域（如农产品加工、生物工程、营养健康、食品安全、智能装备等）

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或产业创新工作。

5、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创新能力、良好的科研潜质。

6、至少有 1名同行业学术领域专家、1名同行业产业导师承担被培育人的指导工作。

7、有依托的培育实施单位。

8、具有明确的产业应用导向和研究思路，已展现出较强的创新潜力。拥有发明专利、重

要技术成果、核心期刊论文或成功解决企业技术难题者优先。

9、须由省食品学会至少 1名理事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推荐，每位理事和主任委员仅限

推荐 1人。

（二）项目实施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1、有培养方案。包括培育对象成长发展规划与培养目标、经费使用计划等。

2、有培养导师。培养导师由相同专业领域内的学术权威专家担任，对培育对象的学术

成长与发展路径进行指导，帮助培育对象制定规划和目标。



3、有培养平台。项目实施单位能提供相应的科研条件和必要的政策支持，共同促进培

育对象成长。

（三）申报限制

已获得过省级以上同类人才计划项目的个人，不得申报。

三、预申报方式

（一）请有意通过学会申报的会员，于 4月 6日 12:00前将电子版材料发至学会邮箱

（gdifst@vip.163.com），文件夹命名为：2026培育计划+实施单位名称+申报人姓名，学会组

织专家评审后通知申报人在网上进行填报（省科协网上填报时间为 4月 13-30日）。

（二）申报材料：

1、《广东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计划个人申请表》

2、相关证明文件（如身份证、学位证书及获奖证书等复印件）。

（三）填报要求

1、全面、真实填报申请材料。材料弄虚作假、缺少或不完整的，申报材料无效。

2、项目获立项后，签订项目合同。

3、安全规范使用项目资金。项目实施单位履行项目实施主体责任，项目资金要纳入单位

财务统一管理，依法依规按项目合同的约定使用，确保专款专用，大额资金支付原则上通过

银行转账方式结算，保障资金使用安全。同时，完善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强化资金使用绩效

评价，及时反馈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联系方式

学会秘书处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号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3230室

联系人：王玉洁、彭红梅

联系电话：020-87111548

附件：

1、广东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计划个人申请表

2、广东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食品产业）培育计划管理办法（试行）

广东省食品学会

2026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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